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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理 工 大 学 文 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桂理工财〔2014〕2号 

 

 

转发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
区直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

考核验收标准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校属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根据自治区统一安排部署，自治区财政厅和教育厅将于2015

年对我校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进行考核验收，现将自治区财政厅

《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直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工作规

范考核验收标准的通知》（桂财会〔2013〕58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考

核验收标准”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加强领导，提高认识 

根据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规定，各单位的主要领导对本单

位的会计基础工作负有领导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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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考核验收是对各单位在抽查期间执

行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的情况进行合法性、规范性的全面检查，

考核验收结果将作为自治区绩效办对各单位（即我校主管单位

——自治区教育厅）进行绩效考核评分的依据之一，同时作为部

门预算资金安排的参考依据。因此，各单位、各部门务必高度重

视，充分认识会计基础工作及本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考核验收的

重要性，认真学习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并按照学校要求切实加以

贯彻落实。 

二、认真组织，积极落实 

财务处要做好相关准备工作，认真学习好、领会好、宣传好

“考核验收标准”，并把“考核验收标准”作为开展会计业务的重要

依据，严格把关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按照“考核验收标准”严格约

束各自的经济行为，避免出现不符合规范要求的经济事项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票据等原始凭证填制必须完备、规范 

1．格式化的票据等原始凭证填制必须完备，不能省略如凭

证的名称、填制凭证的日期、经办人的签名或者盖章、接收凭证

单位名称、经济业务内容、数量、单价和金额等关键要素。特别

是未列明数量单价的，则必须附相关要素清单，并加盖和发票一

致的印章。 

2．付款单位必须是“桂林理工大学”，不能简写，也不能写

到类似“桂林理工大学**学院”等学校下设机构名称。 

3．开票人必须具名签章或签写完整姓名，不能只写姓、名

或其他代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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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小写数字不能连写，小数点后不能用符号“—”代替数字。 

5．由我校开具给其他单位的票据或校内使用的自制单据如

“差旅费报销单”、“原始凭证贴签”等，在填制时也同样必须按照

上述各项要求，完备、规范填写。 

（二）确保票据合法，内容真实 

1．禁止使用仿制的非法票据或虚假发票办理报销业务，否

则由此造成的法律、经济等一切责任全部由经办人和审批人负

责。 

2．据考核验收专家培训指导意见，连号票将可能被认定为

虚假票据。因此，必须严格控制总额超过 100元的连号定额发票，

租用社会运营车辆的，必须在审批手续完备的同时，开具汽车租

赁发票，不得使用定额发票报销，金额较大或租期较长的还需提

供租赁协议。 

（三）严格执行公务卡制度 

公务卡的使用情况是本次“考核验收”的重要内容，对单次消

费 5万元以上（含 5万元）的大额商品和服务类的公务支出，必

须通过银行转账；单次消费 5万元以下、500元以上的公务支出，

必须通过银行转账或公务卡进行结算。 

通过银行转账是指到财务处通过桂林理工大学的开户行办

理公对公转账手续，而非以个人名义办理各类个人汇款；办理对

公转账时，收款单位必须和发票开具单位一致，而且银行账号必

须是收款单位名下的账号。 

通过公务卡结算的，报账时必须提供银行消费小票；使用公

务卡网银结算的，必须提供支付成功的截图并加盖部门公章，同

时报销金额必须和支付金额相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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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加强对非中文票据的管理 

对所有非中文票据，必须提供加盖部门公章的中文翻译文

本；中文翻译文本必须能够真实、完整的反映原票据内容，翻译

人必须在翻译文本上签写中文全名或具名签章。 

未尽事项，请参照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直行政事业单位会计

基础工作规范考核验收标准》。 

 

附件：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区直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基础 

工作规范考核验收标准的通知（桂财会〔2013〕53号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桂林理工大学 

2014年 6月 24日 
             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桂林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6月 25日印发 

（网络传输） 


